Helvetic Confession, Second 第二瑞士信條 是瑞士改革宗慈運理派最具權威的信條（Confession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），又稱「第二紇里微提信條」，而「紇里微提」（Helvetic）者，即瑞士的古名。本信條的思想屬於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，執筆者卻是他的學生、朋友和繼承者布靈爾（Bulling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0,Name=Bullinger, Johann Heinrich}），於1562年用拉丁文寫成。
　　當時慈運理是蘇黎世座堂的牧師，該城發生瘟疫，他為了照料染上瘟疫的人，堅持不肯撤走，終於染上此病。就在他病得要死之時，覺得應該趁餘下的日子整理出信仰的大綱，一方面是為他的信仰作見證，另一方面亦為教導會友預備教材，這就是瑞士信條草擬的背景。
　　第二瑞士信條是本於1536年的第一瑞士信條，加以擴充及修改而成；後者是由布靈爾、米科紐斯（Myconius）、革呂納斯（Grynaeus）、利歐猶大（Leo Judae）和米幹德（Megander）等人寫成，布靈爾在1562年再度把它修改而為第二瑞士信條。此信條雖不及海德堡問答（Heidelberg Catech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45,Name=Heidelberg Catechism}）流傳得那樣廣，但論到它的神學權威，第二瑞士信條在改革宗教會卻是無出其右的。
　　布靈爾在這信條努力調和慈運理和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的觀點，指出羅馬天主教的錯誤，為信義宗思想辯護，堅持古代教會的大公信仰，持守聖經為上帝的話，對古教父作品是謙卑學習卻不盲從，一切只能以聖經為依歸，不是教會的傳統或議會的決定，但力主教會只要守著基本教義不妥協，其他細節可以求同存異。它又為後代改進信條留下活動的空間，認為只要教會對上帝的道有進一步的了解，便有權利修改教義。它對聖經的忠誠，對宗派間的寬容，和對神學的敞開，使它成為十六世紀一部傑出的神學作品。
　　稱第二瑞士信條為「神學作品」，絕不為過，它是改革宗兩個最長的信條之一（另一是1566年的海德堡問答），全信條共分三十章︰第一、二章為緒論；三到三十章是主體，另加結論；由教義（三到十四章，如三位一體）到生活（十五、十六章），到教會之教制及聖禮（十七到三十章）均有論及。值得注意的是第十章論上帝的預定，避免了加爾文主義引起諸多問題的雙重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；不說有些人生下來就預定受永刑，只從正面說及信徒蒙揀選。毋怪乎它公布之後，立刻受到瑞士更正教的歡迎，後來連瑞士之外的加爾文派改革宗亦接受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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